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攸县2025年中央财政支持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网点建设主体遴选评分标准
	序号
	项目
	内容及标准
	得分
	备注

	1
	服务
场地
（35分）
	具备>5000m２合格秸秆收储运场地且有意愿新改（扩）建厂房的计35分；具备3000m２-5000m２合格秸秆收储运场地且有意愿新改（扩）建厂房的，计30分，具备1000m２-2999m２合格秸秆收储运场地且有意愿新改（扩）建厂房的，计25分，具备500m２-999m２合格秸秆收储运场地且有意愿新改（扩）建厂房的，计20分。
	
	提供有效的证明材料并加盖公章

	2
	安全
保障
（35分）
	（1）设有专门的项目管理团队，实行关键岗位专人负责，计10分；（2）现有设施、设备、车辆安全可靠的，计10分（3）有切实可行的安全保障制度的，计10分（4）提交项目实施安全承诺书的，计5分。
	
	

	3
	售后
服务
（30分）
	售后服务承诺及时响应县农业农村局协调、服从安排、积极处理好各类矛盾纠纷，做好示范样板，提交可追溯台账，保障项目顺利实施的计30分；没有服务承诺的，计0分。
	
	

	4
	一票否决制
	申报主体的法人有违法违规行为，有非法融资、涉黑涉恶、行业通报批评或新闻媒体曝光等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有不良信用记录。
	
	提供当地公安部门出具的法人是否存在违法违规、涉黑涉恶等相关证明或申报主体信用报告。

	总计
	100分
	
	
	



